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渝城罚决字〔2025〕第042号
[bookmark: OLE_LINK1]当事人：江西环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上埠镇上埠村村委会二楼203室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802MA3AC02A1U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经营范围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法定代表人：梁委萍，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；政治面貌：非中共党员、非人大代表、非政协委员；委托代理人：陈丽萍，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；电话：XXXXXXX。
根据《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函告书》〔2024〕第45号，本机关于2025年2月20日对你公司涉嫌串通投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经查明，江西环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西星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2024年08月16日参加“新余市第三中学高中部建设项目”招投标活动中，使用同一台电脑制作投标文件，导致机器码一致为982CBC33D128@NN92N210113602L6C_00000001@BFEBFBFF000906EA@76PZ1W2CNCMC00947005C@104c3750d71d4daebe92a22647f50111。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。
以上事实由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执法函告书》〔2024〕第45号、投标单位相关证明材料、相关人员调查笔录及身份证明材料证实。
2025年4月29日，本机关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（渝）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42号）和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（渝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42号），告知你公司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的权利；你公司在法定期限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、申辩材料和听证要求。
本机关认为，你公司的上述行为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：“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，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”鉴于你公司未入围中标候选人，未影响中标排序。
经本机关研究决定，对你公司作出：
处中标项目金额（签约合同价25571612.88元）千分之五的罚款，计人民币壹拾贰万柒仟捌佰伍拾捌元（127858元）。
上述罚款，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持本决定书依据江西省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缴款码到银行缴纳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或者渝水区人民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书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
2025年5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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